

苏政复〔2017〕40号

省政府关于南京市调整

第一至三批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批复
南京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调整南京市第一至三批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请示》（宁政发〔2017〕75号）收悉。经省文物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研究，原则同意你市第一至三批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调整划定方案。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工作，确保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7年6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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